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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以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唐人神”）自 2011 年上市

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持续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申请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

交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14年以来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 2014年以来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2014 年 12 月 17 日，深交所出具《关于对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变更违规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4】第 152 号） 

1、监管函主要内容： 

你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4 月、2013 年 6 月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总额

6,049.35 万元、1,967.84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但你公司在审议上述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时，仅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程序，未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未完整按照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的规定，以及《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的规定。

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

发生。 

2、公司回复说明及整改情况： 

2014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合计 8,017.19 万元（包括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6,049.35 万元和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 1,967.84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前述议案的独立意见；2014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持续督导之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同意唐人神使用部分募投项目的节余资金 8,017.19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

净额）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出具专项意见。2014 年 12 月 24 日，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进

行传达，针对《监管函》中提出的问题，认真进行讨论和分析，深刻吸取教训。

公司将不断组织证券部、财务部及其他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培训，认真学习《股

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募集资金管理相关的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认真和及时地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不断提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相关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规

范意识，确保已经建立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